期貨公會蒐集、處理暨利用個人資料同意書(期貨顧問事業參考範本)
台端於本公司簽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由本公司就期貨交易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或建議，　台端相關個人資料會因為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期貨公會)對本公司期貨顧問事業之業務、財務及其他必要事項查核之需要，由本公司提供予期貨公會。爰本公司受期貨公會之委託，代期貨公會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9條規定告知　台端下列事項：
一、機關名稱：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二、蒐集之目的：係為對各期貨顧問事業業務、財務之查察等特定目的蒐集。
三、個人資料之類別項目：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或護照號碼、僑外投資身分編號)、聯絡方式、電話、聯絡人姓名及電話等委任契約資料及其他期貨顧問事業業務、財務及其他監理必要相關資料。
四、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許可期貨公會業務執行之存續期間。
五、個人資料利用之對象：期貨公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稅務主管機關、司法檢調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指定之機構，以及其他依法得向期貨公會取得台端個人資料之機構。
六、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臺灣。
七、個人資料利用之方式：書面、電子檔案。
八、其他：
(一)期貨公會為對期貨顧問事業查察等執行職務所必須，期貨公會無法應　台端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　台端個人資料。
(二)個人資料查詢、閱覽及製給複製本：對於  台端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接受期貨顧問事業提供顧問服務之紀錄及其他與期貨顧問事業往來之相關資料，　台端如有查詢、閱覽及製給複製本之需求，應向簽立委任契約之期貨顧問事業為之。
(三)個人資料更正、補充：台端個人資料若有更正、補充之需求，應向簽立委任契約之期貨顧問事業為之。

台端如拒不提供個人資料，本公司及期貨公會將無法進行業務之必要審核與處理作業及其他相關服務，爰此，本公司將得拒絕受理與　台端之業務往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理與申請。

此致

○○○  女士/先生

○○○○股份有限公司

--------------------------------------------------------------------------------

本人對於前揭告知事項，均已詳讀且充分瞭解，並同意上述對本人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特此聲明。
此致
○○○○股份有限公司
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本參考範本內容，僅供會員參考，無拘束力，會員仍應於符合個資法規定之前提下，依業務執行之實際情形或依不同告知方式，調整本參考範本告知內容等相關文字，或納入相關契約條款中。
範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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